2025 年度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指渎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2025 年度常州市金坛区指前镇指渎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建设规模、工程特征、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交通运输情况、自然地理条件、环境保护要求等见招标文件及图纸。
二、编制依据：

1.《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2.  2010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17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版）；

设计单位出具的施工图；
其它相关的规范、标准图集和技术资料。
标底人工按苏水基【2015】32号文规定标准执行；

6. 标底材料价格采用2025年常州工程造价信息11月份的除税指导价，没有的逐月前推，个别材料价格采用市场询价；

预留金为不可竞争费，投标单位投标时不可以改变此价格。
三、编制情况：

1. 报价说明：

1.1 本工程所需接水、接电或自行发电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1.2 本工程中所用砼均为预拌商品砼，投标人自行考虑是否泵送，其费用含在相应的投标综合单价内，结算不作调整，混凝土浇筑时的损耗量在投标单价中考虑，不另计量；

1.3 本工程分类分项单价均为完成本分项全部内容的综合单价，未列出的辅助工作、措施费均含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结算时不另行计价；

1.4 现场回填土方必须满足甲方关于回填土的土质要求，禁止垃圾土、渣土等非适用土方留用回填，压实系数详见图纸设计要求。

1.5 “环境保护措施”费率按0.5%计取（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结算时按实际发生费用，凭票据结算并总额控制。投标人须结合自身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超出投标报价的部分，由承包人自行补足。

1.6“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中含扬尘管控及廉政文化建设费用，“安全生产与文明工地”费率按1.5%计取（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不得改动该费率。结算时，按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通知（苏水规【2017】2号）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视检查考核情况进行结算并总额控制。投标人须结合自身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超出投标报价的部分，由承包人自行补足。

1.7“工程保险费”列入“通用措施项目”中，工程保险费含“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及“工伤保险”，费率计0.4%（计算基数为工程量清单计价），投标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自身情况自主报价，结算时，按实际交费情况凭票据计算，投标人须结合自身施工组织及施工图，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超出投标报价的部分，由承包人自行补足。
1.8 临时工程：措施项目中的临时工程是根据安全文明实施细则的要求内容，并通过安全达标所需的临时工程费用；投标单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自身情况自主报价、总价包干，结算时不调整。

1.9 交通工程(含施工进场道路、现场临时周转堆土场、取土点周边道路施工期的清扫、加固、养护、维修、拆除等），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自身情况自主报价、总价包干，结算时不调整。

1.10 承包人自检发生的工程检测检验费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结算时，不另行计取；
1.11 清单描述不详之处，则投标人务必结合施工图认真勘查现场，并在相关项目报价内综合考虑；由上述情况或者因施工现场条件限制造成的施工难度及其他不利因素请在报价时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另行计取；
1.12 分部分项项目特征描述与本说明不符之处，以分部分项项目特征描述为准。

四、本工程主要材料品牌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推荐品牌
	备注

	1
	水泵
	凯泉、阿格斯、沃源或经甲方认可的上述同档次品牌
	

	2
	电缆
	上上、远东、江南或经甲方认可的上述同档次品牌
	


注: 1）若同一品牌有不同系列，必须选用中高档系列，且进场前提供样品经甲方验收确认后方可进场。施工时，甲方有权对所有材料进行检测，如发现有假冒伪劣产品，乙方需支付每次2万元违约金，如发现2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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